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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题：无住所个人有关个税政策终于落地！ 

2019 年 3 月 14 日，关于无住所个人有关个税的两则纲领性文件终于「千呼万唤始出来」，一则

曰《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在中国境内无住所的个人居住时间判定标准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

公告 2019 年第 34 号）（“34 号公告”），再则曰《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非居民个人和无住所居民

个人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 2019 年第 35 号）（“35 号公告”）。 

主要内容 

 “居住时间判定”和“六年法则” 

• 在中国境内停留的当天不足 24 小时的（就是说“往返境内外的当日”），不计入中国境内居

住天数，这比此前“往返境内外的当日均按照一天计算在华停留天数”的规定给与了纳税人更大

的优惠； 

•“六年”计算的起始年度自 2019 年开始，2018 年及以前年度的累计居住时间“清零”。 

 工资薪金所得个税计算---“先分后税” 

 “先分后税”，是指先按照公式计算出当期工资薪金应税收入额，再按照适用税率计算

应缴纳中国个税。计算应税收入额的公式如下表所示： 

 

*注： •高管包括企业正，副（总）经理，各职能总师，总监及其他类似公司管理层的职务。 

•归属于境内工作期间的所得，指来源于中国境内的工资薪金所得；归属于境外工作期间的所得， 

指来源于中国境外的工资薪金所得。 

•境内工作期间按照个人在境内工作天数计算，包括在境内的实际工作日，以及境内工作期间在境内 

和境外享受的公休假，个人休假和接受培训的天数。 

•境外工作天数按照当期公历天数减去当期境内工作天数计算。 

•往返境内外当天不足 24 小时的，按照半天计算境内工作天数。 

 



 非居民个人数月奖金和股权激励所得的个税计算 

35 号公告规定须按照所属工作期间境内工作天数与所属工作期间公历天数之比划分境内

收入额，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个人税负。计算公式和要求为： 

 

 适用税收协定待遇 

35 号公告对无住所个人适用协定待遇补充说明的协定条款包括：受雇所得条款，独立个

人劳务或营业利润条款，董事费条款，特许权使用费或者技术服务费条款。在适用时，

除了关注协定本身的条款规定外，还需要注意区分无住所居民个人和非居民个人的适用

时间要求。 

 居民和非居民身份判定与调整 

35 号公告提出，无住所个人在一个纳税年度内首次申报时，应根据合同约定等情况预计

一个纳税年度内境内居住天数以及在税收协定规定的期间内境内停留天数，按照预计情

况计算缴纳税款。这样最大程度上降低因无住所个人身份状态发生变化而需办理税务清

算或者汇算清缴的可能性。 

 倘若出现实际情况与预计情况不符的，35 号公告也给出了相应的处理办法。具体概括为

如下表格：  

 

由上表可以看出，只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后续报告义务，便不会缴纳滞纳金。这消除了

扣缴义务人因预判不准而可能受到税务处罚的顾虑。 

 无住所个人境内雇主报告境外关联方支付工资薪金所得的责任要求 

35 号公告规定，无住所个人在境内任职、受雇取得来源于境内的工资薪金所得，凡境内

雇主与境外单位或者个人存在关联关系，将本应由境内雇主支付的工资薪金所得，部分



或者全部由境外关联方支付的，无住所个人可以自行申报缴纳税款，也可以委托境内雇

主代为缴纳税款。若是无住所个人未委托境内雇主代为缴纳税款的，境内雇主应当在相

关所得支付当月终了后 15 天内向主管税务机关报告相关信息，包括境内雇主与境外关联

方对无住所个人的工作安排、境外支付情况以及无住所个人的联系方式等信息。这便明

确界定了对于不直接支付无住所来华工作人员工资薪金，而是由其境外关联方代为支付

的境内雇主的责任和义务，区分为被无住所个人委托和不被委托缴纳个税两种情况下的

不同责任要求。 

温馨提示： 

 34 号公告和 35 号公告施行日期追溯到 2019 年 1 月 1 日，若按照原有规定多缴纳税款的，

可以依法申请办理退税。 

 在实践中，应特别注意： 

•收集和留存好无住所来华人员的出入境记录信息 

•确定无住所个人的身份判定 

•划分清楚无住所个人的收入类型 

•选择适用的协定待遇和优惠政策 

•在规定期限内完成相关报告和备案工作 

*注释 

公式一： 

 

公式二： 

 

公式三： 

   

公式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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